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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织府办〔2021〕72 号

织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织金县 2021 年-2022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住房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

《织金县 2021 年-2022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住房保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织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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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金县 2021 年-2022 年巩固拓展脱贫
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住房保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做好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

衔接住房保障工作，根据《省住建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住房

安全保障动态监测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黔建村通〔2021〕70 号）、《毕

节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存在问题专项治

理工作方案》（毕市住建〔2021〕112 号）等精神，特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

扶贫开发战略思想，紧紧围绕决胜脱贫攻坚、同步全面小康的总

体目标和贫困农户“住房安全有保障”的要求，落实“四个不摘”，

扎实推进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

着力推进农村住房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加强对四类重点对象、边

缘易致贫户、因灾受损户、外出返乡危房户住房排查，对全县新

增农村危房 136 户县级兜底全面实施改造，并同步实施改厨、改

厕、改圈（以下简称“三改”），保障基本居住功能和卫生健康

条件，确保农户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，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

幸福感，奋力开创百姓富、生态美的美丽乡村新未来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保障安全与完善功能相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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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推进农村危房改造，全面消除就地脱贫群众住房安全隐

患，实现“住房安全有保障”的底线目标。同时，对住房基本使

用功能不全、卫生健康条件不好的农户同步实施“三改”，改善

基本卫生健康条件，切实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。

（二）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

对全县纳入新增台账的现有农村危房县级兜底，全面实施

“危改”和“三改”，以脱贫不稳定户、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

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危房为重点，兼顾其他危改户，集中力

量，2022 年全部完成改造，全面消除农村危房，实现农村困难

群众住房安全保障。

（三）坚持政府主导与村民主体相结合

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通过规划引导、资金补助、技术指

导、引导危改户有序实施危房改造，坚持群众主体地位，尊重群

众意愿，充分调动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。

三、目标任务

对全县新增危房需政府兜底 136 户全面实施改造并同步实

施“三改”。其中，脱贫户一级 13 户、二级 9 户、三级 7 户，

低保户一级 49 户，二级 3 户、三级 2 户，边缘易致贫户一级 16

户、二级 3 户、三级 1 户，一般户一级 26 户、二级 4 户、三级

3 户。

四、推进计划

（一）大力实施“危改”，保障住房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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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评定危房等级，分类组织实施，确保质量安全。对二、

三级危房要通过更换、维修相关构件来进行加固改造，实现主要

部件合格、结构安全，达到最基本的质量安全要求，达到织金抗

震设防标准；对一级危房需要拆除重建的，新建房屋选址要避开

地质灾害隐患点、山体滑坡地带等危险区域，新房建成后必须及

时拆除危房，坚决防止建新不拆危、建新仍住危等现象发生，杜

绝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同步实施“三改”，保障卫生健康

一级危房拆除新建的，新建房屋设计实施时落实厨卧分离、

厕圈分离、人畜分离等要求，配套实施改厨、改厕、改圈；二、

三级危房改造时，应根据卧室、厨房、厕所、圈舍等现状，按照

“缺什么补什么”的原则，同步实施“三改”，实现居、厨、厕、

圈合理分离。改厨，原则上厨房独立使用面积不小于 5 平方米，

同步改灶、改台、改水，整体提高厨房卫生清洁程度；改厕，厕

所独立使用面积不小于 2.25 平方米，建设完善“两池一洗”（化

粪池、便池、冲洗设备），实施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；改圈，对

既有畜禽圈舍实行粪污处理，减少蚊蝇及恶臭，实现住房与圈舍

分离，降低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。

（三）加强规划管控，保障风貌特色

强化农村危房改造、“三改”与村庄规划、农房建设规划许

可及宅基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，统筹推进，提升综合效果。县自

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对农村新建房管控的领导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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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危房拆除需另行选址新建的，按照农村建房有关程序完成宅

基地申报审批，不得违反规划进行建设，严格“一户一宅”政策，

建新必须拆危。充分发挥规划引领美丽乡村建设的作用，有效遏

制农村建房乱象，促进农村建房有序发展，提高生产生活质量，

保障风貌特色。

（四）实行“五个基本”，强化质量监管

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，全面实行“五个基本”，

即基本的质量标准、基本的结构设计、基本的工匠管理、基本的

质量检查、基本的管理能力，切实提高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水平，

全力实现危房改造农户住房安全户户有保障。认真落实培训计划，

完成培训任务，提高工匠技术水平，建立建筑工匠质量安全责任

追究的长效机制。强化“五主体、四到场”责任机制，农村危房

改造基本的质量检查必须覆盖全部危房改造户，并将检查记录、

图片录入危改系统。乡镇（街道）是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责任

主体，负责落实农村危房改造基本质量要求和安全监督，组织开

展现场质量安全检查；负责农村建筑工匠管理和服务工作，组织

开展宣传，确保危房改造户知晓基本的质量标准及补助政策。

（五）计划任务完成时限

由县住建局牵头，县乡村振兴局、县民政局、县残联配合，

各乡镇（街道）具体负责，2021 年第四季度“危改”“三改”

开工率 100%，完成实施农户一户一档资料审批，2022 年第一季

度“危改”“三改”竣工率 50%，2022 年第二季度“危改”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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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”竣工率 100%，全面完成 136 户新增需政府兜底危房危改“三

改”任务，并竣工验收，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完善档案资料和完

成资金兑付。

五、补助标准及资金来源

（一）补助标准

按脱贫户、低保户一级 3.5 万/户、二级 1.5 万/户、三级 1

万/户进行补助；边缘易致贫户参照脱贫户标准，一级 3.5 万/

户、二级 1.5 万/户、三级 1 万/户进行补助；一般户一级 5000

元/户、二级 3000 元/户、三级 2000 元/级进行补助。“三改”

改厕按 3000 元/户预算，改厨按 3000 元/户预算，改圈按 3000

元/户预算。

（二）资金来源

新增危房“危改”“三改”所需资金通过 2020 年及 2022 年

中央下达资金及脱贫攻坚期间县融资剩余资金解决。

（三）资金兑付方式

2021 年 10 月启动新增农村危房改造和“三改”改造，2022

年 6 月底前完成。2022 年 6 月底农村危房改造和“三改”工程

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经乡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签字盖章

申报，按资金保障程序一次性发放。

六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严格程序，精准确定实施对象

按照“农户申请、村级评议、乡级审核、县级审批”的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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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“实施对象公开、危房等级公开、贫困类别公开、补助资金公

开、建房标准公开、改造时限公开”六公开要求，确保改造对象

精准到位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、兼顾一般改造

在坚持重点帮扶“住房最危险、经济最贫困”4 类重点对象

解决最基本安全住房原则的前提下，兼顾其他危改户的改造。对

自筹资金困难和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，乡镇要按照“属地管理”

原则，利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置换，发动村民义务投工投劳、

结对帮扶、当地政府兜底，推荐有资质的合格工匠承建等方式，

帮助解决住房安全问题。

（三）优化建设方式，指导服务到位

一是严格控制城市规划区、重大项目建设区内的农村危房改

造，避免重复建设。二是严格按照《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

（试行）》严格控制新建房屋面积，4 类重点对象改造房屋面积

原则上 1 至 3 人户要控制在 40 至 60 平方米以内，且 1 人户不低

于 20 平方米，2 人户不低于 30 平方米，3 人户不低于 40 平方米；

3 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18 平方米，不低于 13 平方米，

对于需要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的特困户，改造房屋面积按下限标准

控制。三是指导农户优先选择加固方式对危房进行改造，提倡“能

固则固”的改造方式，防止大拆大建。原则上一级危房应拆除重

建，但主体承重结构完好，在确保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基础上，

可鼓励农户采取维修加固的方式进行改造；二、三级危房以修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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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固为主，不得拆除重建；必须拆除重建的一级危房，新建房屋

原则上不能用大空心砖和烧制红砖建造，建好后达到入住条件的

农户要及时入住，坚决拆除原有危房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

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；鼓励引导农户参考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设计的

《贵州省农村危房（贫困户）改造建设设计图集》和毕节市“四

在农家、美丽乡村”民居建设图集（一至四册）建设面积适中、

安全实用、经济美观的贵州民居，保持有特色的田园风光与传统

风貌。

（四）落实责任分解

各级各部门要结合职能职责，围绕“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”

切实履行职责。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对纳入危房改造的脱贫不稳定

户、边缘易致贫户身份进行签字盖章确认；县民政局负责对未进

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系统的农村低保户、身份进行签字盖章确认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国土部门负责对危改农户建房选址进行确认；县

住建局负责对全县危改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、巡查、检查，做好

业务和技术培训，并协助县财政局、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、农

商银行等部门兑现验收合格危改户补助资金。乡镇（街道）人民

政府（办事处）是农村危房改造实施主体和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

责任主体，负责组织开展现场质量安全检查，做好农村危房质量

监管：一要把好建材关。加大对农村危改建材的检查和监管力度，

对钢材、水泥等主要建材进行抽检，保障建材质量，做好抽查记

录，确保履责到位；二要把好现场关。联系村领导、包村干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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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村干部、当地国土管理部门干部和村建站技术人员开展现场

质量检查，并做好现场检查记录。检查项目至少要包括地基基础、

承重结构、抗震构造措施、围护结构等，重要施工环节必须实行

现场检查，经检查满足基本质量标准的要求后，进行现场记录并

签字确认，现场检查记录要纳入改造农户档案，检查记录的照片

上传到信息系统。三要把好验收关。严格执行“五主体、四到场”

制度，乡镇村镇建设、国土资源管理机构要会同村委会、建房户、

建筑工匠，必须在建筑放线、基槽验收、主体封顶、竣工验收等

重要环节到现场进行验收，做好记录并签字确认，做到签字留痕，

留痕备查。

（五）竣工验收到位

工程必须达到主体工程结束，门窗安装到位，地面硬化，内

部墙体清光，达到基本入住条件，才能进行竣工验收。实行成员

单位参与的逐级验收制度。一是由乡镇（街道）成立由正式干部

组成的验收工作领导小组，全覆盖开展乡级逐户验收，达到县级

验收标准后申请县级验收；二是由县级按照覆盖所有实施乡镇

（街道）的要求抽查验收，抽查对象不少于 20 户，并申请市级

验收。

（六）加强档案管理、提升档案质量

严格按照批准一户、录入一户、建档一户的要求，精准核实

危房农户信息，进一步完善农户危改档案资料，农户一户一档包

括电子档案信息、农户申请表、摸底调查表、贫困类型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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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贫困户信息表、低保户信息表、残疾证复印件等），户口簿首

页及户主页复印件、审批表、“五主体、四到场”检查资料及验

收表、打款清册等材料。各种档案应分类装订成册，编制档案目

录并按序编号入库。

七、强化保障，严格督查
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

为确保新增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顺利推进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布局，成立织金县农村危房改造及

“三改”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徐开焱 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县长

副组长：赵祖平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成 员：陶 勇 县政府办主任

熊恩来 县住建局局长

安华国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

刘 晓 县水务局局长

张志平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李 果 县财政局局长

张 健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陈蒙华 县审计局局长

吴 洪 县发改局局长

李 华 县民政局局长

李 华 县卫健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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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国富 县残联主席

彭 怀 县住建局副局长

王瑞龙 县督查服务中心主任

各乡镇（街道）乡镇长（办事处主任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住建局，熊恩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彭怀同志任副主任，负责农村危房改造及“三改”工作推进

统筹协调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比照成立领导小组，明确 1-2

名以上工作人员专门从事农村危房改造工作，强化组织领导和责

任落实，加大规划、国土的执法力度，确保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督查考核

县督考中心要加大危房改造工作开展情况的督查督办，要实

行一月一督查、一月一通报、一季一调度；各乡镇（街道）每周

四下午 5 点前按时上报工程进度，将“危改”“三改”工作纳入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涉及部门年度目标考核内容，严格兑现奖惩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

严格实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“责任倒查”和“属地管理”

的问责机制。对工作多次调度推进不力和工作中涉嫌违纪违规行

为的，由相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，严肃问责。

附件：1.织金县 2021 年-2022 年新增危改任务分解表

2.织金县 2021 年-2022 年新增危改实施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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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武部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，各人民团体。

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省、市驻织各单位。

织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9 日印发

存 3 份（共印 120 份）


